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銓敘部 函
地址：116204臺北市文山區試院路1之2號
聯絡人：劉懿慧
聯絡電話：02-82366501
傳真：02-82366497
電子信箱：yihui@mocs.gov.tw

受文者：臺南市政府人事處

發文日期：中華民國114年10月2日
發文字號：部法三字第1145880153號
速別：最速件
密等及解密條件或保密期限：
附件：如主旨（亦得於本部全球資訊網http://www.mocs.gov.tw/人事法規/法規動態項

下點取） (602000000A114588015300-45-1.pdf、602000000A114588015300-45-
2.pdf)

主旨：檢送考試院民國114年9月25日修正發布之公務人員任用法

（以下簡稱任用法）施行細則（以下簡稱本細則）部分條

文、修正總說明及條文對照表各1份，請查照並轉知所

屬。

說明：

一、依考試院114年9月25日考臺銓二字第11407001581號令辦

理。

二、本細則本次主要修正第21條規定，重行規範指名商調之函

商程序，係指商調機關函致擬調人員之原服務機關協商決

定過調日期事宜，並明定函商程序辦理期限等。因與修正

前規定及實務作業程序均已不同，爰就相關注意事項補充

說明如下：

(一)依本細則第21條規定，各機關擬任用其他機關人員時，

應函商原服務機關決定過調日期，原服務機關並應於收

受指名商調函（以下簡稱商調函）次日起1個月內回復，

檔　　號:
保存年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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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 2 頁，共 3 頁

除擬調人員有自願放棄過調、於法律規定限制轉調期

間，或本細則第21條第1項但書所定任職未滿6個月且無

第2項不得拒絕商調之情形者，原服務機關應依實際情形

函知商調機關外，其餘均應函復過調日期，且該過調日

期即為擬調人員至商調機關之報到日，並由其派免權責

機關據以核發派令。至原服務機關未於收受商調函次日

起1個月內回復，商調機關依本細則第21條第4項規定，

以原服務機關收受商調函之次日起2個月之期滿日為過調

日期予以核發派令前，宜先行向原服務機關確認。

(二)基於本細則本次修正意旨在於兼顧用人機關人力狀況之

合宜需求下，對於公務人員職涯工作機關之轉換，提供

更為友善機會，爰明定過調日期不得逾原服務機關收受

商調函之次日起3個月，如有第21條第3項各款所定情

形，過調日期最多得延長3個月。因此，派免權責機關依

原服務機關函復之過調日期核發派令時，派令生效日期

應併予考量公務員服務法第9條第1項規定之1個月內到職

期限，避免擬調人員實際到職日期違反上開（延長）過

調日期規定。舉例而言，原服務機關於114年10月7日收

受商調函後，於同年月9日函復過調日期為115年1月7日

（即實際報到日），爰派免權責機關於核發派令時，應

併予考量上開公務員服務法所定1個月內到職期限，於

114年12月7日以前發布派令，並以114年12月7日為派令

生效日，俾使當事人至遲應於115年1月7日至新機關報

到。

(三)本細則第21條第1項但書及第2項規定，擬調人員於原服3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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務機關實際任職未滿6個月，且無第2項所定機關不得拒

絕商調之情形者，仍須經原服務機關同意，始得調任。

有關實際任職滿6個月之計算，以擬調人員於原服務機關

正式（調）派代且實際到職之日起，計至原服務機關收

受商調函之日止。又無論擬調人員是否於原服務機關實

際任職滿6個月，或雖未任職滿6個月且有本細則第21條

第2項規定機關不得拒絕商調之情形，如擬調人員依公務

人員考試法第6條、任用法第22條及專門職業及技術人員

轉任公務人員條例第4條第5項等規定仍受有轉調機關之

限制，原服務機關應依其受限制轉調情形函復處理，並

無法排除相關法律之規定。

(四)本細則修正生效日（114年9月27日）起，各機關始收受

其他機關商調函者，均應依修正後之規定辦理。至本細

則修正生效日前，已收受其他機關商調函而尚未回復

者，亦應依修正後之規定辦理，即應於本細則修正生效

日次日起1個月（114年10月27日）內，依修正後之規定

回復，且回復之過調日期原則至遲不得逾本細則修正生

效日次日起3個月（114年12月27日）；如未於上開1個月

內回復者，即以本細則修正生效日次日起2個月之期滿日

（114年11月27日）為過調日期，並由商調機關向原服務

機關確認後核發派令，原服務機關不得依公務員服務法

第9條第1項規定主張擬調人員得於接奉派令後1個月內報

到即可，以落實本細則之修正意旨。

正本：中央暨地方各主管機關人事機構
副本：全國政府機關電子公布欄、行政院人事行政總處

62











公務人員任用法施行細則部分條文修正總說明
公務人員任用法施行細則（以下簡稱本細則）前經考試院於七十六年一

月十四日訂定施行，曾歷經十六次修正，最近一次修正施行日期為一百十一

年十月三十一日。茲配合公務人員任用法（以下簡稱本法）第三十六條之一

經一百十四年八月一日總統令修正施行，另為於兼顧用人機關人力狀況之

合宜需求下，對於公務人員職涯工作機關之轉換，提供更為友善機會，修正

指名商調及先行派代考試錄取人員之函商程序規定；並配合行政院組織調

整，檢討修正本細則相關規定，以及修正擬任人員送審所須分別檢附之文件。

本次計修正七條，其修正要點如下：

一、將相當中央三級獨立機關，納入有關本法及本細則所稱主管機關界定

範圍規範。（修正條文第九條）

二、重行界定指名商調函商程序之內涵，指商調機關函致擬調人員之原服

務機關協商決定過調日期事宜，並明定函商程序辦理期限。（修正條文

第二十一條）

三、配合指名商調函商程序之修正，刪除現職人員經公務人員考試錄取分

配訓練，且具分配之擬任職務法定任用資格，權責機關擬依規定先派代

理前，應函商原服務機關同意之規定。（修正條文第二十一條之一）

四、為簡化人事作業，修正各機關擬任人員送審時，毋須再檢附公務人員履

歷表紙本及服務誓言。（修正條文第二十二條）

五、配合行政院組織調整，修正涉及國家安全或國家機密之機關名稱。（修

正條文第二十六條之一）

六、增訂本次修正條文之施行日期。（修正條文第三十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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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務人員任用法施行細則部分條文修正條文對照表
修 正 條 文 現 行 條 文 說 明

第九條 本法第九條第二

項所稱另有其他特別遴

用規定之法律，如非屬本

法第三十二條及第三十

三條所列之任用法律時，

各該法律主管機關應於

特別遴用規定制定、增

訂、修正後三個月內會商

銓敘部協調主管機關，調

查用人機關，將適用各該

特別遴用規定之職務，列

表送銓敘部備查。

本法及本細則所稱

主管機關，指中央二級以

上機關、相當二級或三級

機關之獨立機關、直轄市

政府、直轄市議會、縣

（市）政府及縣（市）議

會。

第九條 本法第九條第二

項所稱另有其他特別遴

用規定之法律，如非屬本

法第三十二條及第三十

三條所列之任用法律時，

各該法律主管機關應於

特別遴用規定制定、增

訂、修正後三個月內會商

銓敘部協調主管機關，調

查用人機關，將適用各該

特別遴用規定之職務，列

表送銓敘部備查。

本法第六條第三項

但書、第十七條第三項及

前項所稱主管機關，指中

央二級或相當二級以上

機關、直轄市政府、直轄

市議會、縣（市）政府及

縣（市）議會。

一、本條修正第二項。

二、考量本法第六條、第十

七條、第二十二條及本

條均訂有主管機關應

辦理事項之相關規範，

且對於主管機關之界

定範圍均屬相同，爰參

考公務人員行政中立

法施行細則第二條第

二項規定體例，就本法

及本細則各條項所稱

主管機關用語定義統

整規範，不另逐一敘明

各該主管機關用語所

在條文之條次、項次，

俾期立法經濟。

三、另查行政院及所屬機

關組織調整後，增設相

當中央三級機關之獨

立機關，如國家運輸安

全調查委員會及核能

安全委員會（以下簡稱

核安會），其與相當中

央二級獨立機關同屬

依法獨立行使職權、自

主運作之機關，對於前

開本法及本條規範事

項均宜具備自主性，爰

參考公務人員退休資

遣撫卹法施行細則第

一百零五條第三項、公

務人員陞遷法施行細

則第六條及公務人員

激勵辦法第三條規定，

將上開獨立機關納入

規範及酌作文字修正。

第二十一條 本法第二十

二條第一項所稱如業務

需要時，得指名商調之，

第二十一條 本法第二十

二條所稱如業務需要時，

得指名商調之，指各機關

一、 本條修正第一項，並

增訂第二項至第四項。

二、 第一項修正理由如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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指各機關職務出缺，如因

業務需要，需任用其他機

關人員時，應經該機關依

公務人員陞遷法規規定

辦理後，詳細敘明擬調人

員之職稱、姓名及擬任之

職務，函商原服務機關決

定過調日期，據以調用。

但擬調人員於原服務機

關實際任職未滿六個月

者，須經原服務機關同

意，始得調任。

前項但書規定，於擬

調人員有下列情形之一

者，不適用之：

一、因原服務機關所在地

與三足歲以下子女

實際居住地未在同

一直轄市、縣（市），

為親自養育該子女，

擬調任至該子女實

際居住地之其他機

關服務。

二、在原服務機關曾受性

騷擾、職場霸凌，經

認定成立。

三、依其他法律規定其商

調不得拒絕。

原服務機關收受第

一項指名商調函後，應於

次日起一個月內回復。除

擬調人員有自願放棄過

調、第一項但書所定情形

而不予同意或法律另有

規定外，原服務機關應衡

酌業務狀況、人力需求及

交接時間，函復之過調日

期至遲不得逾收受指名

商調函之次日起三個月。

但非屬前項各款所定情

形，且有下列情形之一

者，過調日期最多得延長

職務出缺，如因業務需

要，需任用其他機關人員

時，應經該機關依公務人

員陞遷法規規定辦理後，

詳細敘明擬調人員之職

稱、姓名及擬任之職務，

函商原服務機關同意，始

得調用。

（一）配合本法第二十二

條增訂第二項至第

四項規定，修正本項

引述該條規定之項

次。

（二）為於兼顧用人機關

人力狀況之合宜需

求下，對於公務人員

職涯工作機關之轉

換，提供更為友善機

會，修正現行須函商

原服務機關同意，始

得調用相關規定，並

重行規範第一項指

名商調之函商程序，

指商調機關函致擬

調人員之原服務機

關協商決定過調日

期事宜。惟為避免各

機關因人員異動頻

繁而影響業務推展，

且考量公務人員宜

於現職機關任職一

定期間，以確認本人

職涯發展與工作機

關轉換之意願，爰於

但書明定擬調人員

於原服務機關實際

任職未滿六個月者，

於指名商調函商程

序中，仍須經原服務

機關同意，始得調

任。

（三）有關實際任職滿六

個月之計算，以擬調

人員於原服務機關

正式（調）派代且實

際到職之日起，計至

原服務機關收受指

名商調函之日止。

三、 第二項增訂理由如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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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個月：

一、經擬調人員、原服務

機關及商調機關協

商同意。

二、擬調人員於原服務機

關依規定支領地域

加給。

三、擬調人員經機關指派

現正辦理重大災害

搶救工作、處理緊急

或重大突發事件、辦

理重大專案業務。

原服務機關未於前

項一個月內回復者，視為

以收受指名商調函之次

日起二個月之期滿日為

過調日期。

（一）衡酌公務人員調任

原因如係為親自養

育三足歲以下子女，

擬調任至該子女實

際居住地之直轄市

或縣（市）之其他機

關服務，或曾於原服

務機關遭受性騷擾、

職場霸凌，經依規定

認定成立者，擬調離

受性騷擾或受霸凌

之職場環境，為利該

等人員親自養育幼

兒及轉換工作場域

以調整身心狀況等，

對於該等擬調人員

雖於原服務機關實

際任職未滿六個月

時，明定不適用前項

但書規定。

（二）又公務人員保障法

（以下簡稱保障法）

第六條第二項規定，

公務人員提起保障

事件，經公務人員保

障暨培訓委員會決

定撤銷者，自決定書

送達之次日起三年

內，該公務人員經他

機關依法指名商調

時，服務機關不得拒

絕。爰於第三款明定

該等依其他法律規

定其商調不得拒絕

之情形，應排除適用

前項但書規定。

（三）另前項但書規定於

原服務機關實際任

職未滿六個月者，機

關得不予同意商調，

至本項排除前項但

書之適用，係規定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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定情形下機關不得

拒絕商調。惟如擬調

人員依法律規定（如

公務人員考試法、本

法第二十二條或專

門職業及技術人員

轉任公務人員條例

等）仍受有轉調機關

之限制，原服務機關

應依其受限制轉調

情形函復處理，並無

法排除法律之規定。

舉例說明如下：

1、某甲應一百十三

年公務人員高等

考試三級考試及

格，一百十四年

五月一日於新北

市政府正式派代

任用，於一百十

四年十月一日因

其未滿三足歲子

女居住於高雄市

而擬調任至高雄

市政府服務，其

事由雖合於本項

第一款規定，因

某甲未同時符合

本法第二十二條

第二項第二款實

際任職達公務人

員考試法所定限

制轉調期間三分

之一以上之規

定，因此不得依

本條規定排除本

法第二十二條之

適用，應由新北

市政府依某甲受

限制轉調之情

形，函復高雄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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政府無法同意過

調。

2、某乙應一百零六

年公務人員普通

考試及格，其於

一百十四年八月

一日調任至臺北

市政府時，已無

機關轉調限制，

復因其子女甫出

生（子女實際居

住地於新竹市），

擬於一百十四年

十一月一日調任

至新竹市政府服

務，雖某乙於臺

北市政府實際任

職未滿六個月，

以其符合本項第

一款情形，爰臺

北市政府僅得同

意某乙調任至新

竹市政府，並決

定其過調日期。

四、 為兼顧原服務機關之

業務運作及擬調人員

調任意願，爰於第三

項明定指名商調原服

務機關之辦理期限、

同意過調日期及除外

情形，理由如下：

（一）為免機關消極作為，

爰明定原服務機關

應於收受指名商調

函之次日起一個月

內函復，且除擬調人

員有自願放棄過調、

第一項但書所定任

職未滿六個月而不

予同意，或法律另有

規定者（如公務人員

考試法第六條有關



6

考試及格人員限制

機關轉調規定、本法

第二十二條為親自

養育子女得調任其

他機關規定，以及專

門職業及技術人員

轉任公務人員條例

第四條第五項轉任

人員限制機關轉調

規定等），應依實際

情形函復外，其餘應

函復同意過調日期。

（二）為兼顧機關業務需

要、公務人員調任意

願，以及考量現行實

務上商調程序多能

於三個月內完成，爰

明定過調日期原則

為至遲不得逾原服

務機關收受指名商

調函之次日起三個

月。所稱過調日期，

指擬調人員至商調

機關之報到日。舉例

而言，原服務機關於

一月五日收受指名

商調函，應於次日起

一個月內（即二月五

日）回復過調日期，

如無但書規定得延

長過調之情形，則該

過調日期至遲不得

逾四月五日，並由其

派免權責機關據該

過調日期核發派令。

（三）又為應實際需要，考

量除有前項各款所

定情形者，不宜給予

原服務機關得延長

過調之權限，爰予以

排除外，另規定具有

但書各款情形之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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者，過調日期最多得

延長三個月，俾資彈

性。理由如下：

1、第一款增訂理

由，係為兼顧商

調機關用人需

求、原服務機關

業務推動及擬調

人員意願，明定

經三方協商同意

者，過調日期最

多得延長三個月。

2、第二款增訂理

由，係考量偏遠、

高山、離島地區

機關人力甄補較

為不易，需預留

相當時間供機關

遴補人員，以維

原服務機關業務

運作及人力調

度，爰明定擬調

人員依規定（公

務人員加給給與

辦法、全國軍公

教員工待遇支給

要點附表七各機

關學校公教員工

地域加給表）支

領地域加給者，

最多得延長三個

月。

3、第三款增訂理

由，考量擬調人

員於函商程序

中，如遇有辦理

重大災害搶救工

作、處理緊急或

重大突發事件、

辦理重大專案業

務（例如依災害

防救法規定進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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各級災害應變中

心、辦理傳染病

防治法之防治工

作等）之情形，原

服務機關需就現

有人力進行調度

支援，以維護公

共利益及安全，

爰明定過調日期

最多得延長三個

月。

五、 第四項增訂理由：為

避免原服務機關遲不

決定擬調人員過調日

期，爰參考保障法第

十二條之一第二項規

定之精神，於本項明

定原服務機關未於收

受指名商調函之次日

起一個月內回復過調

日期者，以原服務機

關收受指名商調函之

次日起二個月之期滿

日為過調日期。又擬

調人員雖有前項但書

所定各款情形之一，

原服務機關於收受指

名商調函後，未於收

受指名商調函之日起

一個月內回復者，亦

依本項規定辦理。

六、 本條有關期間及日期

之規定，依行政程序

法第四十八條規定認

定。

第二十一條之一 現職人

員經公務人員考試錄取

分配訓練，具擬任職務法

定任用資格者，得由權責

機關依本法第二十四條

規定先派代理，並依限送

審。

第二十一條之一 現職人

員經公務人員考試錄取

分配訓練，具擬任職務法

定任用資格者，得由權責

機關函商原服務機關同

意，依本法第二十四條規

定先派代理，並依限送

本條訂定原意，係考量現職

人員應公務人員考試錄取，

分配其他機關訓練，如經權

責機關先行派代，即類同由

原服務機關調任該分配訓

練之機關繼續任職之情形，

爰參照本法第二十二條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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審。 前條有關指名商調規定，明

定應函商原服務機關同意，

再依規定先派代理並依限

送審。茲審酌前條業明定指

名商調之函商程序，指商調

機關函致擬調人員之原服

務機關協商決定過調日期

事宜，又依公務人員考試及

格人員分發辦法（以下簡稱

分發辦法）第十二條第一項

規定，考試錄取人員經分配

訓練後，應於特定期限內向

用人機關報到，其調任日

期，上開分發辦法已有明確

規定，是現職人員應公務人

員考試錄取，分配其他機關

訓練報到時，倘具擬任職務

法定任用資格，即得由其派

免權責機關依本法第四條

第一項規定，綜合考量其品

德、忠誠、學識、才能、經

驗及體格，衡酌是否依本法

第二十四條規定及當事人

所具任用資格先派代理，爰

配合前條修正，刪除是類人

員派代應函商原服務機關

同意之規範文字。

第二十二條 各機關擬任

之初任或再任人員應填

具公務人員履歷表。擬任

人員送審，應填具擬任人

員送審書表，連同學經歷

證明文件，送銓敘部銓敘

審定。

前項送審程序，由銓

敘部定之。

經銓敘審定合格之

現任各官等人員，調任同

官等職務，應依送審程

序，送銓敘部辦理動態登

記。如係調任不同職等

者，應檢附有關證件，其

第二十二條 各機關擬任

人員送審，應填具擬任人

員送審書表，連同公務人

員履歷表、學經歷證明文

件及服務誓言，送銓敘部

銓敘審定。

前項送審程序，由銓

敘部定之。

經銓敘審定合格之

現任各官等人員，調任同

官等職務，應依送審程

序，送銓敘部辦理動態登

記。如係調任不同職等

者，應檢附有關證件，其

為同官等內調任低一職

一、本條修正第一項。

二、按現行實務上，僅初任

或再任人員須填具公

務人員履歷表，以利送

審及辦理人事資料建

檔，另為推動人事（含

銓敘）業務數位轉型，

提升各機關人事人員

辦理公務人員銓審等

案件之行政效率並簡

化作業程序，銓審案件

報送之資料中，公務人

員履歷表業改以介接

行政院人事行政總處

網際網路版人力資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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為同官等內調任低一職

等職務人員時，並應敘明

充分具體理由，未敘明

者，銓敘部得依原送審程

序，退還原送審機關重行

辦理。

等職務人員時，並應敘明

充分具體理由，未敘明

者，銓敘部得依原送審程

序，退還原送審機關重行

辦理。

管理資訊系統相關資

料表方式呈現（亦即毋

須檢附公務人員履歷

表紙本）；服務誓言改

由機關自行留存。爰配

合修正第一項所定應

填具公務人員履歷表

之人員及各機關擬任

人員送銓敘部銓敘審

定時應檢附之文件，以

符實際。

第二十六條之一 本法第

二十八條第二項所定涉

及國家安全或國家機密

之機關及職務如下：

一、下列機關各職務：

(一)總統府。

(二)行政院。

(三)立法院。

(四)國家安全會議及

所屬機關。

(五)外交部及所屬機

關。

(六)國防部及所屬機

關。

(七)經濟部及所屬國

際貿易署。

(八)數位發展部及所

屬資通安全署。

(九)國家科學及技術

委員會。

(十)大陸委員會及所

屬機關。

(十一)核能安全委員

會及所屬機關。

(十二)海洋委員會海

巡署及所屬機關。

(十三)內政部警政署

及所屬機關。

(十四)內政部移民署。

(十五)法務部調查局

及所屬機關。

第二十六條之一 本法第

二十八條第二項所定涉

及國家安全或國家機密

之機關及職務如下：

一、下列機關各職務：

(一)總統府。

(二)行政院。

(三)立法院。

(四)國家安全會議及

所屬機關。

(五)外交部及所屬機

關。

(六)國防部及所屬機

關。

(七)經濟部及所屬國

際貿易局、投資

審議委員會。

(八)數位發展部及所

屬資通安全署。

(九)國家科學及技術

委員會。

(十)大陸委員會及所

屬機關。

(十一)行政院原子能

委員會及所屬機

關。

(十二)海洋委員會海

巡署及所屬機關。

(十三)內政部警政署

及所屬機關。

(十四)內政部移民署。

一、本條修正第一款第七

目及第十一目。

二、經查配合行政院組織

調整，經濟部投資審議

委員會調整為經濟部

內部一級業務單位投

資審議司，經濟部國際

貿易局調整為經濟部

國際貿易署（以下簡稱

經濟部國貿署）；行政

院原子能委員會（以下

簡稱原能會）調整為核

安會，原能會輻射偵測

中心調整為核安會輻

射偵測中心。爰配合上

開組織調整情形修正

第一款第七目及第十

一目所定機關名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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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依涉及國家安全或重

大利益公務人員特

殊查核辦法第二條

所定須辦理特殊查

核之職務。

三、依國家機密保護法第

七條第一項所定有

國家機密核定權責

人員之職務。

四、報經行政院核定，設

置駐（境）外機構辦

事之職務。

(十五)法務部調查局

及所屬機關。

二、依涉及國家安全或重

大利益公務人員特

殊查核辦法第二條

所定須辦理特殊查

核之職務。

三、依國家機密保護法第

七條第一項所定有

國家機密核定權責

人員之職務。

四、報經行政院核定，設

置駐（境）外機構辦

事之職務。

第二十八條之一 本法第

三十六條之一第一項第

一款第二目之１所稱臨

時機關派用人員，未具所

敘官等職等任用資格者，

於派用人員派用條例（以

下簡稱派用條例）廢止之

日起九年內，得適用原派

用條例及其施行細則繼

續派用，指臨時機關未具

所敘官等職等任用資格

現職派用人員，得於派用

條例廢止時各派用機關

及其改制後之任用機關

間遷調，並適用原派用條

例及其施行細則繼續派

用。

第二十八條之一 本法第

三十六條之一第一項第

一款第二目所稱臨時機

關派用人員，未具所敘官

等職等任用資格者，於派

用人員派用條例（以下簡

稱派用條例）廢止之日起

九年內，得適用原派用條

例及其施行細則繼續派

用，指臨時機關未具所敘

官等職等任用資格現職

派用人員，得於派用條例

廢止時各派用機關及其

改制後之任用機關間遷

調，並適用原派用條例及

其施行細則繼續派用。

本條配合一百十四年八月

一日修正施行之本法第三

十六條之一，修正引述之規

定。

第三十條 本細則自發布

日施行。

本細則修正條文，除

中華民國一百十四年九

月二十五日修正之第二

十六條之一第一款第七

目自一百十二年九月二

十六日施行；同條款第十

一目自一百十二年九月

二十七日施行外，自發布

日施行。

第三十條 本細則自發布

日施行。

一、本條增訂第二項。

二、考量第二十六條之一

第一款第七目及第十

一目規定，係配合一百

十二年六月七日修正

公布，一百十二年九月

二十六日施行之經濟

部組織法；一百十二年

六月七日制定公布，一

百十二年九月二十六

日施行之經濟部國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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署組織法；一百十二年

六月二十一日制定公

布，一百十二年九月二

十七日施行之核安會

組織法；一百十二年九

月二十六日訂定發布，

一百十二年九月二十

七日施行之核安會輻

射偵測中心組織規程，

修正所引述之機關名

稱，爰配合於第二項明

定第二十六條之一第

一款修正條文施行日

期。


